丰都法院有关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经验做法

为积极响应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关于报送2012年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材料的通知》的要求，与全国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共同总结交流人民法院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经验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五年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帮助加强人民法院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维护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保证司法公正廉洁，保障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将本法院有关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经验做法总结如下：

一、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性
人民法院的立案窗口是许多群众到法院进行诉讼所必经的第一个环节，只有经过这一环节当事人的诉求才能够进入到审判程序，由法官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或裁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立案岗位出现廉政风险那么其所带来的破坏性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法得到维护，司法公信力也将受到破坏。

总结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经验做法，有助于各法院交流学习，也利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更好地做到立案廉洁，捍卫司法公正。
二、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要点

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先找出立案岗位可能存在哪些廉政风险，明确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重点，只有找准了目标，才能对症下药，从而药到病除。根据本院在司法实际中遇到的情况，总结出立案岗位存在的以下廉政风险防控重点：
1．审查立案
作为人民法院的窗口部门，人民群众到法院诉讼接触的第一道程序，立案庭的主要工作就是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进行立案，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则做出不立案决定。

在这当中廉政风险就存在于是否立案的决定。一方当事人到法院进行诉讼则必会对另一方当事人既得的利益造成潜在的损害或者影响，另一方当事人基于某些原因（害怕败诉承担不利后果）不愿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因此有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做法（如：贿赂等）使立案岗位工作人员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立案决定。这样，就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2.预收诉讼费

案件立案之后，根据法律规定由原告方当事人先行交纳诉讼费用，由立案部门收取。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由此，当事人对诉讼费用的交纳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际当中，立案岗位工作人员对于诉讼费用的收取、保存和上交都存在一定的廉政风险。例如：在上交诉讼费用的时候少交或者不告知当事人有诉讼费用缓、减、免的优惠造成当事人撤诉等。

3．确定管辖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无论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其中关于管辖的规定都是具体而明确的。管辖关系到法院对案件是否有判决或裁定的权利、案件审判中适用的某些标准是否改变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立案岗位某些工作人员对管辖的胡乱确定也是立案廉政风险防控的重点之一。
三、丰都法院风险防控的经验做法

明确以上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重点对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确了打击的目标，措施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丰都法院看到了立案岗位存在的这些廉政风险要点，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预防和治理了廉政风险的发生、发展。丰都法院长期坚持并不断创新对立案岗位廉政风险的机制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其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丰都法院关于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经验：

1.设立兼职廉政监察员

为完善我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切实做到公正廉洁司法，进一步提高立案部门工作的质效，我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在立案部门设立了兼职廉政监察员。兼职廉政监察员由本院纪检监察室派驻，受本院纪检监察室领导并报告工作。
兼职廉政监察员的主要职责在于：（1）对立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廉政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及时向院纪检监察室报告，按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纪律和法律责任；（2）根据立案部门工作人员遵守法律、法规、纪律的实际情况，向分管院领导及纪律监察部门提出相关的意见建议，加强廉政建设，改进工作作风；（3）受理人民群众对立案部门的举报，并进行核实调查，属实的要及时上报领导处理；（4）协助或参与纪律监察部门对涉及立案部门的有关信访、违纪案件的初核、调查、审理工作。
兼职廉政监察员负有忠于职守、秉公执纪的任务与决心。在立案部门当中，兼职廉政监察员要保持自身独立的地位，禁止插手或者直接处理案件。兼职廉政监察员实现了对立案部门的全面监督，并且了解立案工作程序，有利于立案部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2.联合巡查制度

丰都法院建立了由纪检组、监察室、政治处、办公室参与的联合巡查制度，不定期地对院机关工作秩序、立案窗口服务质量等进行联合巡查，并将巡查情况在全院进行通报。

由多部门参与的联合巡查制度，避免了由单一部门进行检查可能存在的造假、隐瞒情况。不定期地巡查也使全院各部门包括立案部门时刻保持警惕，持续努力保持本部门高效的工作状态和提高案件处理质效。全院通报巡查情况也有利于形成竞争的氛围，使得各部门不断完善、创新本部门工作方式方法，尽力提升部门工作效率。对于立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说，联合巡查制度正是他们保持向上的工作状态、良好的窗口服务态度的外在重要动力。
3.廉政监督卡制度

在立案部门工作当中，对任何一个案件，无论是否能够立案，都要发放廉政监督卡。对于已经立案的案件，有助于当事人在案件的审判、执行过程当中便捷地进行廉政监督，保障自身权益；对于没有得到立案的案件，也能够根据廉政监督卡查找立案程序是否有错误并进行举报。

在廉政监督卡发放的同时，还要公布24小时举报电话和举报电子邮箱，畅通当事人监督、举报渠道，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落到实处。

4.廉政教育制度
对立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其他部门）进行长期的、常态化的廉政理念教育。这其中，廉政教育谈话具有重要作用。廉政教育谈话一改以往一对多的廉政理念教育，而采用一对一这样的谈话方式来进行廉政教育。这样的廉政教育方式所起到的作用明显要好于一对多的教育方式，一对一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谈话对象的思想状态，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思想引导，帮助其坚定地保持廉洁的作风并且遏制廉政风险的苗头。

5．以物辅教

立案部门是法院的窗口部门，是接触人民群众最多的地方。通过在立案大厅、走廊等地方粘贴“五个严禁”、“四个一律”以及其他反腐倡廉宣传内容，不仅可以使立案岗位工作人员时刻记住廉洁公正司法，而且还能够起到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使人民群众或者当事人了解法院关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制度规定，更加坚信人民法院的公正廉洁，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以上是丰都法院关于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经验做法，通过查找立案岗位廉政风险防控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治理，肃清立案窗口一些不正工作之风。树立起为人民服务、公正司法的立案窗口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力。

